
嘉義縣朴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 COVID-19防疫計畫 

一、依據： 

（一）109年1月29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字第1093700031號」函。 

（二）109年1月30日教育部通報。 

二、目的： 

（一）維護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權益，加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因應作 

為，避免在學校及社區蔓延，以達傳染病防治目標。 

（二）強化教職員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知識、培養學生環境管理能力。有系統蒐集學童傳染病資

料，作為防疫措施及執行參考，促進校園師生健康。 

三、實施方式 

(一)成立防疫小組，組織成員如下：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召集人 校長 林金進 1.督導校園傳染病防治各項事宜。 

2.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指定發言人對外

說明。 

3.視疫情召開校園防疫小組會議。 

4.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楊人和 1.擬定傳染病防治計畫並推動實施。 

2.掌握訊息及資料，並向家長說明。 

3.有關校園防疫措施之新聞連繫與發布。 

4.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防疫執行組 衛生組長 

 

林冠州 

 

1.負責傳染病防治計畫之各項工作執行。 

2.協助配合傳染病防治宣導工作，及蒐集

有關傳染病疫情防治資訊並張貼公

告。 

3.協調各項工作執行事宜，達成預期指標

或進度。 

4.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協助督導校園

清潔衛生工作。 

5.規劃防疫物資分配及發放。 

6.提出防疫建議。 

生教組長 林明輝 發現校內所屬教職員工生有符合疑似病例 

及確定病例時，需依學校人員疫情症狀處 

理流程，上網通報校安中心，啟動防治 

處理系統。 

護理師 蘇瑞萍 1.掌握校內防疫物資狀況並定期回報。 

2.疫情調查結果彙整及通報。 

3.利用教師晨會及學生朝會提供教職員工



生正確防疫資訊。 

4.協助疫苗施打業務。 

班級導師  1.協助班級傳染病疫情調查工作。 

2.協助調查班級學生旅遊史(開學前調查

完，不論中港澳)。 

3.督導班級衛生清潔及消毒工作。 

4.實施班級防疫教學，指導學生個人衛生

習慣及正確洗手方法。 

5.觀察學生身體狀況，如有身體不適立即

通報健康中心。 

防疫不停學

組 

教務處 張鐘升 

 

1.協助教師進行相關防疫教學活動。 

2.教學相關資料指導與佈置。 

3.研擬停課、復課、補救教學實施計畫。 

4.規劃停課期間學生之居家線上學習。 

5.聯繫班級導師、科任教師教學課務事

宜。 

6.安排罹病或居家隔離教師代課事宜。 

心理輔導組 輔導主任 陳明月 協助學校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減 

少學生與家長恐慌心理，並適切輔導受隔

離或染疫學生。 

後勤支援組 總務處 

會計室 

吳伯祥 

王淑霞 

1.辦理防疫物資預算編列、收支及核銷。 

2.辦理校園清潔管理及環境消毒工作。 

3.充實洗手設備及飲水機、空調設施管

理。 

4.校園管制措施規劃與宣導。 

5.防疫器材之支援。 

 人事主任 林裕芸 1.教職員工請假的相關規定諮詢與協助。 

2.教職員工出勤管理及獎懲考核。 

3.建立全校緊急連絡系統。 

家長宣導組 家長會長 涂志明 協助對家長的疫情防治宣導 

 

（二）開學前措施 

1.請家長主動關心子女身體健康，如出現發燒應主動通知學校以利監測班上學生健康狀況，並應在

家休息避免外出，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應佩戴外科口罩，並請學生於書包中攜帶2個

口罩備用。 

2.寒暑假期間所有營隊，視實際疫情等級做不同處置措施。 

3.請家長協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如：勤洗手而且每次務必使用肥皂(洗手乳)清洗40秒

以上，咳嗽、打噴嚏一定要掩蔽(或戴口罩)等。  

4.如有匡列者，請依防疫法規進行在家自主管理14天，不可到校上班上課。 

5.請教職員工生避免出入人潮擁擠或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6.開學前聯絡清潔隊協助清消校園。 



（三）開學後作法 

1.學生入校前須配合量測體溫，學生體溫高於37.5℃(含)時須返家休息。 

2.有發燒症狀的人員一律請假休息及就醫。  

3.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集會準則聚會，避免群聚感染，並由各班導師播放防疫與洗手教學

影片。 

4.每間教室務必開窗。 

5.在校期間教職員工生一律戴口罩，午餐一律使用隔板。。 

6.每天教室使用稀釋漂白水進行消毒，科任教室及辦公室亦同。 

7.學生每人每天必備2個以上的口罩置於書包備用（外科口罩）。 

8.廠商與訪客入校時須配合實聯制、量體溫並進行手部消毒，一律配戴口罩。 

9.防疫期間大門及後門管制，由中華電信側門進出。 

10.進教室前，學生須以肥皂洗手。 

（四）出現確診個案作法 

1.如發現疑似感染COVID-19學生，立即通報衛生局或撥打1922洽詢，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依

規定通知教育處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理，並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停課標準之規定如下：(1) 1班有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

例，該班停課。(2)1校有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課。(3)前

述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3.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即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

班方式授課。 

4.護理師持續追蹤及關心個案復原狀況。 

5.教務處協助個案復學後的補救教學。 

四、其他 

教職員工生及家長使用之口罩請自行準備，健康中心的口罩只供應校內人員突發 

狀況使用。 

五、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護理師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人事主任 

 



附件二：嘉義縣朴子國因應新冠肺炎應變計畫暨應變小組執掌 

 



 



 



 

 


